附件2：玉溪市人民医院陪护服务社会化管理评分办法
	1
	投标报价
（30分）
	价格分统一采用高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最终报价价格最高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
报价得分=（评审基准价/有效的报价）×0.3×100

注：①项目评审过程中，不得去掉最后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。

②计算出的最后评审报价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

③有效的报价是指通过资格审查、符合性评审供应商的最终报价。

④最终报价低于采购控制下限的，按无效标处理。

	2
	技术部分评分(70分)
	服务

方案

（50分）
	根据响应文件中提供的服务方案进行评分，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1.管理机制：①医疗护理员（陪护）服务制度及服务规范、②履岗条件、③岗位职责、④工作流程；（总分12分，每项内容缺乏完整性、合理性或不完全符合项目需求的扣3分，分数扣完为止）
2.医疗护理员（陪护）岗前、在岗①培训方案和评估考核标准；②陪护服务质量监督考核、反馈改进机制；③更换（淘汰）机制，确保医疗护理员服务质量。（总分9分，每项内容缺乏完整性、合理性或不完全符合项目需求的扣3分，分数扣完为止）

服务保障：①有陪护服务告知、②不良事件及纠纷投诉处置措施、③应急预案（包括医疗护理员突发缺岗、患者突发状况等情况的应对流程）。（总分9分，每项内容缺乏完整性、合理性或不完全符合项目需求的扣3分，分数扣完为止）。
人员配备：公司配备2名以上具有相应工作经验（提供个人简历）的管理人员专门负责医疗护理员（陪护）的日常管理工作，提供项目管理人员姓名、联系方式及身份证复印件。（总分10分，根据服务需求，符合得10分，少1人扣5分。）
5.收费标准：供应商根据陪护方式、陪护对象（患者病情、生活自理能力）、陪护员素质能力等综合因素，结合玉溪市的经济水平等报出合理的收费标准方案。

（总分10分，“一对一”服务≥230元得2分、200元≤“一对一”服务<230元得3分，“一对一”服务<200元得5分
“一对多”服务≥100元得2分、80元≤“一对多”服务<100元得3分，“一对多”服务<80元得5分）

	
	
	服务承诺和违约责任

（15分）
	根据响应文件中提供的服务需求承诺及违约责任进行评分，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服务需求承诺、服务质量与工作效率保障、需求响应等多个方面，以上内容在“完整性、科学性、周密性、可行性”进行评分。（总分15分，不完全符合项目需求的一项扣3分，分数扣完为止）。

	
	
	类似

业绩

（5分）
	供应商提供近三年（2023年1月1日至今，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同类项目业绩。提供项目业绩的合同复印件或体现项目内容的中标通知书。每个业绩得1分，满分为5分。（所提供的合同需至少包含合同首页、服务内容及价格页、双方签字盖章页）。



